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5

2012

年

2

月

29

日 星期三

（上接

D54

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４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就以上议案进行表决

时，关联董事裴建光先生按规定予以回避，其他

１１

名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李江宁先生、任辉先生、郑东先生、姜明文先生对该项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一、关联交易协议

１

、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带钢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粉末冶金”）与莱芜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钢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莱钢股份”）和参股公司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气体”）等单位存在与

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包括采购原材料、备品备件、煤气、水电、氧气、运输服务和销售

带钢、废钢、氧化铁皮等，公司与莱钢集团等相关单位在认真协商的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

定价依据，坚持公平、合理、公允、双赢和市场化的原则，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与莱钢集团

等相关单位在认真协商的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坚持公平、合理、公允、双赢和

市场化的原则，签署了持续关联交易协议。 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经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有效期为三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满，

２０１１

年公司仍执行上述协议。

２０１１

年底

公司与莱钢集团等单位重新签署了持续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并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的关

联交易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执行。

新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包括：公司与莱钢集团签署《关于提供水电服务的协议》；与莱

钢股份签署《购销协议》、《关于提供煤气服务的协议》和《商标使用许可协议》；与莱芜钢铁

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山型钢”）签署《购销协议》；与莱钢无锡经贸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无锡经贸”）签署《销售协议》；与莱钢广东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经

贸”）签署《销售协议》；与莱芜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达物流”）签署《销售协议》；

与莱芜钢铁集团泰东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粉末冶金与莱钢集团签署《关于提

供水电服务的协议》；与莱钢股份签署《关于提供煤气服务的协议》；与天元气体签署《关于

提供动力服务的协议》；与莱芜钢铁集团泰东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采购协议》。

２

、关联方介绍

（

１

）莱钢集团

名称：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法定代表人：任浩；注册资

本：

３９２２６９．３３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球团、焦及焦化产品、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铁矿石销售；铸锻件、机电设备制造，机械加

工；技术开发；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及对外派遣劳务人员，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及境内国

际招标工程，房地产开发；仪器检测；工程设计，冶金废渣、废气综合利用等。

（

２

）莱钢股份

名称：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法定代表人：陈启祥；注册

资本：

９２２２７．３０９２

万元；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项目：生铁、钢锭、钢坯、钢材、

大锻件、 焦炭、 水渣、 炼焦化产品及炼钢副产品的生产销售等。 莱钢集团持有该公司

７４．６５％

的股权。

（

３

）银山型钢

名称：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法定代表人：任

浩；注册资本：

４４２０００

万元；主要经营项目：型钢、板带钢材、生铁、钢坯及钢铁副产品的生

产、销售；动力供应、技术合作。 莱钢集团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４

）天元气体

名称：莱芜天元气体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棋山大街；法定代表人：齐

登业；注册资本：

５０５８１．１３９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氧气、氮气、氩

气生产销售等。 莱钢集团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５

）无锡经贸

名称：莱钢无锡经贸有限公司；住所：无锡市；法定代表人：史承都；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

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五金

交电、炉料、劳保防护用品的销售。 莱钢股份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

６

）广东经贸

名称：莱钢广东经贸有限公司；住所：佛山市三水区；法定代表人：史承都；注册资本：

６２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批发零售各类型钢、板带、建筑材料。

莱钢股份持有该公司

９５．１６％

的股权。

（

７

）利达物流

名称：莱芜利达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

法定代表人：史承都；注册资本：

１１７０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

钢材、冶金原料、副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的批发零售等。莱钢股份持有该公

司

７０．０９％

的股权。

（

８

）莱芜钢铁集团泰东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莱芜钢铁集团泰东实业有限公司；住所：莱芜市钢城区双泉路；法定代表人：安

立华；注册资金：

６０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项目：焊管、铁合金、钢材、

耐火材料、工业气体、脱氧剂、冶炼辅料、草绳、法兰盘、水处理剂的生产销售；木材、建材的

批发零售；机械、铆焊、废钢加工；设备安装等。 莱钢集团持有该公司

２５％

的股权。

３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

１

）交易标的及有效期

协议名称 关联方 交易标的 协议有效期

提供煤气服务的

协议

莱钢股份

莱钢股份利用归其所有的

输送管网或其他设备或设

施

，

直接向公司提供煤气

有效期三年

（

所有关联 交 易 协议 有 效

期 三 年 的 起 始 时 间 均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提供煤气服务的

协议

莱钢股份

莱钢股份利用归其所有的

输送管网或其他设备或设

施

，

直接向粉末冶金提供煤

气

有效期三年

提供水电服务的

协议

莱钢集团

莱钢集团利用归其所有的

水电输送管网或其他设备

或设施

，

直接向公司提供水

电

有效期三年

提供水电服务的

协议

莱钢集团

莱钢集团利用归其所有的

水电输送管网或其他设备

或设施

，

直接向粉末冶金提

供水电

有效期三年

商标使用权许可

合同

莱钢股份

莱钢股份将已注册的使用

在第

６

类金属建筑材料商

品上的第

１４００２５４

号商标

，

许可公司使用在热轧带钢

生产线生产的热轧带钢产

品上

。

有效期三年

提供动力服务协

议

天元气体

天元气体利用归其所有的

动力输送管网或其他设备

或设施

，

直接向粉末冶金提

供氧气

、

氮气

、

氩气等动力

有效期三年

购销协议 莱钢股份

莱钢股份向公司提供钢坯

、

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

；

公司

向莱钢股份提供钢材和其

他产品

。

有效期三年

购销协议 银山型钢

银山型钢向公司提供钢坯

、

辅助材料和其他材料

；

公司

向银山型钢提供钢材和其

他产品

。

有效期三年

销售协议 广东经贸

公司向广东经贸销售钢材

和其他产品

有效期三年

销售协议 无锡经贸

公司向无锡经贸销售钢材

和其他产品

有效期三年

销售协议 利达物流

公司向利达物流销售钢材

和其他产品

有效期三年

销售协议 泰东实业

公司向泰东实业销售钢材

和其他产品

有效期三年

采购协议 泰东实业

粉末冶金向泰东实业采购

乙炔气

有效期三年

（

２

）交易的一般原则

符合法律、法规、政策之规定；公平、合理；在同第三方价格、质量、付款方式等同等的

条件下，优先向对方提供产品；向对方提供产品的条件、质量等不逊于一方向任何第三方

所提供的。

（

３

）交易的定价原则及方法

市场原则，不高于或不低于向其他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价格；公平合理原则。 国家有

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参照，按照成本

加成定价。

（

４

）交易的数量与价格

交易双方依据协议或具体合同约定实际交易数量和价格，计算交易金额。双方根据实

际经营需要，可依据本款规定就购销的具体事宜签订补充协议或具体的执行合同。双方按

照对方规定的时间、地点交货，并可按对方要求分批、分期交货。

（

５

）交易价款结算

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逐月结算，每月末清算。

（

６

）协议及合同生效条件

本次签署的协议及合同由公司和关联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盖章，并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上述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关联交易协议及合同的签署保证了双方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促进了双方关联交易

的规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向关联方销售情况（单位：万元）

协议名称 交易内容

本年数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销货的比例

（

％

）

定价政策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

氧化铁皮

等

２

，

９４５．３７ ０．８１

协议价格

莱钢无锡经贸有限公司 带钢

４１

，

２８４．４０ １１．３６

协议价格

莱钢广东经贸有限公司 带钢

５

，

９９２．７５ １．６５

协议价格

莱芜利达物流有限公司 带钢

１２

，

６７３．５５ ３．４９

协议价格

青岛 信 莱 粉 末 冶 金 有 限

公司

铁粉

１９１．０７ ０．４８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泰东实业有限公司

带钢

１

，

９０５．７３ ０．５２

协议价格

合 计

６４

，

９９２．８７ １８．３１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货物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本年数

金额

（

万元

）

占年度购货比例

（

％

）

定价政策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钢坯等

３６１

，

０２８．６４ ９２．９３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耐火材料等

３

，

８５９．９６ １．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煤气

４

，

６９２．１９ １．２１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钢材

３１．５７ ０．０１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水

、

电

７

，

７８８．９５ ２．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运费

５５６．２２ ０．１４

协议价格

莱钢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氧气

、

氮气

、

氩气等

２２８．６７ ０．０６

协议价格

莱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２

，

８３６．８７ ０．７３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泰东实业有限公司

乙炔气

２．４３ ０．００

协议价格

合 计

３８１

，

０２５．５０ ９８．０８

三、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１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向主要关联方销售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

（

万元

）

定价政策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废钢

、

氧化铁皮等

３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莱钢无锡经贸公司 带钢

３０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莱钢广东经贸公司 带钢

５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利达物流有限公司 带钢

１０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莱钢上海经贸有限公司 带钢

１００

协议价格

青岛信莱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铁粉

２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泰东实业

有限公司

带钢

２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合 计

５０

，

３００

２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向主要关联方采购货物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

（

万元

）

定价政策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钢坯等

３８０

，

０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备品备件

、

耐火

材料等

４

，

８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煤气

５

，

２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水

、

电

８

，

５００

协议价格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运费

６００

协议价格

莱钢天元气体有限公司

氧气

、

氮气

、

氩

气等

５５０

协议价格

莱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原材料

３

，

２００

协议价格

合 计

４０２

，

８５０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江宁先生、任辉先生、郑东先生、姜明文先生就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莱钢集团及相关单位存在日常关联交易， 通过莱钢集团及其关联公司提供原

材料、水电动力等服务，有利于公司减少成本和提高效益，有利于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关联交易具有确实必要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决策程序合法规范，

关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没有侵害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执行情况和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表决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二

О

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４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与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

服务协议》。

由于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同为公司和山钢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与山钢财

务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由山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

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保险代理服务及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的担保、委托

贷款、票据贴现、财务和融资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名称：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１９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陶登奎；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元；

实收资本：壹拾陆亿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８

；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三、《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１

、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创、共进、共赢、合作自愿的原则；

２

、山钢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非排他的金融服务。

（二）服务内容

１

、存款服务。

存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 且不低于国内其他金

融机构向公司提供的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

２

、贷款服务。

（

１

） 贷款利率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现行颁布之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定，且贷

款利率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的同期同档次贷款之利率。

（

２

） 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内，向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总额（包括贷款、委托贷款、

票据贴现等）不低于公司存放的存款金额。

３

、结算服务。

（

１

） 山钢财务公司根据公司指令提供资金结算服务，以及与结算相关的辅助业务。

（

２

） 上述结算服务，结算费用由双方约定，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的同类

服务费标准。

４

、保险代理服务

公司根据自身资产状况，提出投保意向，山钢财务公司根据价格、服务等要素通过招

投标方式为公司选取保险公司，收取费率不高于国内其他保险代理机构收取的费率。

５

、其他金融服务

（

１

） 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贷款、票据贴现、财务和

融资顾问等其他金融服务；

（

２

）其他金融服务，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同等业务的费用水平。

（三） 山钢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控制及承诺

１

、确保资金管理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公司支付需

求；严格按照中国银监会颁布的财务公司风险监测指标规范运作，资产负债比例、流动性

比例等主要监管指标符合中国银监会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一旦发生可能危及公司存款安全的情形或其他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

的事项，山钢财务公司将于

２

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及时向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并采取有效

措施避免损失发生或扩大。 同时，公司可以立即调回所存款项。

（四）《金融服务协议》将于订约双方签署并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有效期为一

年，自签署之日起计算。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山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能够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和融资风险，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互惠、互利、共创、共进、共赢、合作自愿的原则，

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公司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

要，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山钢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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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相互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资源”）签订《担保合作协议

书》，相互担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４

亿元。

本次交易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８６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

财政资金担保，该担保已逾期。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共同的发展，本着诚信合作的原则，经充分协商，公司与中润资源就融资担保合

作，共同订立《担保合作协议书》，约定各自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

责任。 担保额度累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济南市经十路

１３７７７

号中润世纪广场

１７

栋

法定代表人：郑峰文

公司注册资本：

７７４

，

１８１

，

４６８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润资源资产总额

５７９

，

８４８．４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７

，

６７５．６１

万

元， 资产负债率

７９．２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９９

，

０２０．４２

万元， 净利润为

１９

，

９７８．２１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中润资源控股股东为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目前， 共持有中润资源

４７．１７％

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峰文，持有山东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股份。

公司与中润资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８６００

万元，全部为对德州市德信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提供的财政资金担保，担保总额占

２０１２

年年末净资产的

９．２２％

，该担保项下

的财政资金借款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到期。德州市德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不纳

入合并范围的原子公司。

四、担保合作协议书主要内容

１

、双方自愿为对方的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

２

、双方商定可以整笔，也可以分期、分笔贷款，为对方提供的信用担保额度累计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肆亿元（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含外币按国家牌价折合金额），在互保金额范围

内双方都有义务向银行出具担保书。

３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时，另一方应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一方应保证用于反担保的

资产易于变现，没有被查封或设定他物权等权利瑕疵，并按照物权法和担保法等法律法规

办理相应的抵押、质押等登记手续。

４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时，双方要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各自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进行。

５

、双方签署担保协议须经各自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后生效。有效期暂定五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１

、公司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是双方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鉴于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控制风险，符合全体股东和公

司的利益。

２

、担保合作协议书是在双方对等的原则下签订的，在相互担保的前提下，向对方提供

累计担保限额之内担保的财务风险可以掌握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３

、在办理具体担保项目时，应遵守相应法律法规，并严格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因此同意本次交易。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与中润资源签订的《担保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

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陈建忠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２

日收到张心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心东先生因个人

原因请求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同意张心东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在总经理缺位期

间，董事会同意由董事长陈建忠先生暂时代行公司总经理职责。公司将按规定尽快聘任新的

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８５６

，

５４４

，

９０６．５４ １

，

５４７

，

８８３

，

３８５．０１ １９．９４％

营业利润

２９

，

８７２

，

７５２．３５ ２９

，

６７７

，

９０９．２５ ０．６６％

利润总额

４１

，

６０５

，

６８０．９８ ３５

，

０６４

，

２３０．２８ １８．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

，

２４９

，

８６３．６９ ２０

，

９２３

，

３８２．２１ １５．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 ０．１０ １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５７％ ４．２０％ －０．６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４６４

，

７２２

，

７８３．３４ １

，

８０８

，

３８０

，

８６９．８１ ３６．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７３７

，

４９０

，

９８４．９６ ５０９

，

０２８

，

９２７．７２ ４４．８８％

股本

２３９

，

９４２

，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１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３．０７ ２．５３ ２１．３４％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由于受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加上国内原料市场的波动、生产成本增加等多

种因素影响，四季度出现产品销售下滑、利润率下降。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８．５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９４％

。

２

、本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增长

３６．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４４．８８％

，主要

原因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方案，增加

２１

，

１８３．３１

万元募集资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

２０％－５０％

。

公司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三季度报告预计相比存在的差异主要原因：由于受国际国内市场的影

响，公司销售毛利率下降所致。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建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邓鹤庭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意见。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继续

为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

５

，

５００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担

保期满后再顺延二年。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方式等由公司依据本议案与相关方订立担

保合同予以明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本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霞

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向徽商银行滁州分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保证的主债权为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期间滁州霞客环保

色纺有限公司在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最高授信额度内与徽商银行滁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

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１

，

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

期（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８０．５５ ％

，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

中为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５

，

０００

万元、为滁州安兴环保彩纤有限公

司长期融资、流动资金借款担保、信用证保函及承兑担保折合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７１７．５１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

资产的

６４．２７ ％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５０

，

５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

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９９．２１ ％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２

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９５６

，

０２７

，

１１８．７０ １

，

８６５

，

０４１

，

２４６．８４ ４．８８％

营业利润

６３

，

６６５

，

５９６．９６ １００

，

４２２

，

６４５．３３ －３６．６０％

利润总额

８１

，

００４

，

７７３．５７ １２０

，

９８２

，

１４７．９３ －３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

，

３１３

，

５６９．９６ ８９

，

５９６

，

４９８．９２ －２０．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３２ ０．１７５ －２４．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４０％ ８．８６％ －２．４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３

，

１２８

，

３６３

，

５４７．５２ ２

，

６０３

，

４４４

，

５６２．５５ ２０．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１１１

，

８６３

，

７７０．３５ １

，

０９６

，

０７７

，

６９１．８１ １．４４％

股本

５３９

，

８６９

，

８００．００ ２６９

，

９３４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２．０６ ４．０６ －４９．２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１９５６０２．７１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８８％

，实现营业利润

６３６６．５６

万元，同比

下降

３６．６０％

，实现利润总额

８１００．４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３３．０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３１．３６

万元，同比下降

２０．４１％

。

２

、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项目情况的说明

（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３６．６０％

、

３３．０４％

，主要由于受到国内外

经济环境不景气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产品钢帘线、超精细钢丝盈利能力低于预期；

（

２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上年期末增加

１００％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

１０

转增

１０

）所致；

（

３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期末减少

４９．２６％

，主要是由于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下降

２０．４１％

，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中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下降

２０％

以内略有差异。主要由于“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对资产减值的状况预计不充分，造成本次业绩快报中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略高于预期。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１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４４

，

９９０

，

５９９．４３ ３５０

，

３９２

，

４５２．８７ ２７．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５１

，

８０２

，

４３５．２２ －１２３

，

７２５

，

２８１．００ －２２．６９％

利润总额

－１６５

，

６３６

，

５４２．７４ １１

，

０６７

，

４６３．０１ －１

，

５９６．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５

，

５７０

，

９１１．６１ １０

，

８４９

，

００７．２２ －１

，

６２６．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８７１４ ０．０５７１ －１

，

６２６．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８４％ ０．０３％ －０．８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５８８

，

４９１

，

８８１．５６ ６１６

，

０１７

，

５５８．３４ －４．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１５

，

２４７

，

９５９．７９ ２８０

，

８１８

，

８７１．４１ －５８．９６％

股本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０．６１ １．４８ －５８．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国内钛白粉从

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紧俏的态势，价格更是突飞猛进，钛白粉的销量

也是一路上扬。

２０１１

年公司钛白粉产品产销量比上年增加，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

２７％

，钛白

粉产品毛利率比上年提高

３

个百分点。

２

、因钛白粉销售量增加，销售费用比上年增加

１１％

。

３

、管理费用比上年增加了

８６．３６％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为了稳定职工队伍，适当提高职工

工资；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钛白”）与山东东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佳集团”）在本公司及股东方的监督下进行了托管资产的交接，

金星钛白同时派驻了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对生产线进行了全面调查和了解， 发现

１００＃

、

２００＃

生

产线设备、储槽和管道严重腐蚀，生产线跑冒滴漏严重收率低，现场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多，产品

质量差、能源动力消耗远远高于行业一般水平，生产极度不经济。金星钛白决定生产线于

８

月

２０

日全面停产，并先行对

２００＃

生产线进行检修，重点对现场环境和安全隐患进行治理，对部分

制约产品产量、 质量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检修或改造，

１０

月

２２

日开车复产，

９

月、

１０

月形成较大

数额的停工损失。

４

、金星钛白托管中核钛白后，以不断提高公司钛白粉产品的边际贡献为目标，注重产品质

量管理和控制，公司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且稳定，

Ｒ２１５

品牌的市场形象逐步恢复。

５

、金星钛白托管后，对公司提供了流动资金支持，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紧张的困难。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２０１２

—

０９

）中预计的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１３５００

—

１４０００

万元，本次业绩预告的亏损为

１６５６８．２０

万元。亏损增加的

原因是为了使现存

１００＃

、

２００＃

正常运行，达到设计产能，必须进行技术改造，为确保

２０１２

年改造扩产计

划的顺利完成，实现年度经营目标，

２０１１

年底对报废、闲置及高能耗设备及管道进行了拆除并转入清理，

该等设备及管道由于长期受酸碱腐蚀，再修复使用可能性极小，变现价值也极低，期末按照会计准则对

该等处于清理中的固定资产计提了一定数额的减值准备。

四、特别风险提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

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

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

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

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

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管理人负责人、公司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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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 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全称 简称 说明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本公司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光明支行

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开户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本公司非公开增发保荐机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审计

／

验资机构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１１３

号）核准，公司向菱石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４

，

７５２

，

３００

股，发行价格每股

１４．２１

元，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

１

，

９１４

，

８３０

，

１８３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８７９

，

２４１

，

５０５．２４

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３００３－２

《验资报告》确

认。

为加强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本公司、华泰联合证券分别与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公司开设本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金 额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补充流动资金

９３９

，

６２０

，

７５２．６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

光明支行

０４０２０２３８１９１４０００２７６３

９３９

，

６２０

，

７５２．６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１００９３２５５７４９６

合计

１

，

８７９

，

２４１

，

５０５．２４

以上专户仅用于本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存续期为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开立之日起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之日止。

公司承诺上述资金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其他方式

续存，并通知华泰联合证券。

二、本公司、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华泰联合证券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

山分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华泰联合证券每季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

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冯明慧、巴永军可以随时到工商银行石家

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

国银行唐山分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泰联合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

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按月（每月

５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

单，并抄送华泰联合证券。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 本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２０％

的， 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华泰联合证

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泰联合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同时按本协

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本公司、 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书面通知更换后

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出具

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本公司或者华泰联合证券可以要求本公司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本公司、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华泰联合证券三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

依法销户或华泰联合证券督导期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

６

份，本公司、工商银行石家庄光明支行及中国银行唐山分行、华泰联合证

券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河北省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本公司备

用。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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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底完成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公告。根据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定，现就公司章程作出如下修正：

１

、原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元。

修正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３４７

，

５２２

，

９１４

元。

２

、原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股。

修正为：第十九条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１

，

３４７

，

５２２

，

９１４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

，

３４７

，

５２２

，

９１４

股。其中：外资股

１３４

，

７５２

，

３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０％

；内资股

１

，

２１２

，

７７０

，

６１４

股，占总

股本的

９０％

。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